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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於香港接受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授權代表

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因工作內部調
動，侯勇女士接替王海峰先生獲委任為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19A.13條及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第16部規定，代表本行於香港接受
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授權代表，變更自2024年7月31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錦虹
董事長

中國‧天津
2024年7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錦虹先生、屈宏志先生、杜剛先生；
非執行董事歐兆倫先生、元微女士、段文務先生、胡愛民先生、張雲集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毛振華先生、牟斌瑞先生、謝日康先生、朱寧先生、岑紹雄先
生。


